附件：
产融合作支持项目申报说明

（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）
一、申报条件
1.申报单位为本行政区域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独角兽、隐形冠军、国家和北京市专精特新等中小微企业。
2.申报单位为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。

3.申报单位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。

二、支持方式和标准
支持独角兽、隐形冠军、国家和北京市专精特新等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。

对符合政策规定的中小微企业，因自身生产经营需要，在2025年1月1日至政策有效期内，向银行申请贷款且签订贷款合同并实际取得贷款的，按照其实际支付贷款利息的50%进行补贴（不含罚息等非正常的利息支出，补贴金额不超过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标准计算的利息金额的50%，且贷款利率需在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基础上加点不超过50BP），单个企业年度内累计贴息不超过50万元（含）。

符合政策规定的中小微企业，应在按期全部归还贷款本金及利息之日起6个月内，向区发展改革委提出书面申请，年度补贴金额为1000万元，按照申请补贴时间用完为止，申请补贴的贷款应无逾期等违约行为，补贴资金在履约完毕后一并支付（借款主体同笔贷款享受过市区两级同类政策支持的，不再适用本条款）。
三、申报材料

中小微企业申请贷款贴息材料清单如下：

1.中小微企业金融支持资金申请表（附件1-1）。
2.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、税务登记证明材料。
3.其他材料线下提供。
四、申报方式

1.本次征集采取线上申报方式，申报单位需在2026年4月15日前，依照申报说明登录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“政策兑现”频道( https://zhengce.beijing.gov.cn)进行正式申请。

2.申请材料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材料。纸质版材料一式两份，装订成册并加盖公章（申报表、需签署处、骑缝）；电子版材料储存在U盘内提交（包括全部申报材料的盖章PDF扫描版和可编辑电子版）。申请材料出现不一致时，以纸质正本为准。

五、政策咨询

顺义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融合作科

联系电话：60417120

附件1-1

中小微企业金融支持资金申请表

	企业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成立时间
	

	注册地址
	

	办公地址
	

	所属地区
	
	所属行业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实际控制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政策兑现

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
	电子邮箱
	

	企业实际经营业务范围
	

	接收政策资金银行账户信息
	开户银行

（具体到支行）
	

	
	银行账号
	

	贷款机构
	贷款类型
	贷款

金额

（万元）
	贷款

期限
	起止时间
	年化利率

（%）
	同期基准利率或LPR
	有无欠息逾期等违约行
	按期结清本息时间
	此次申请金额（万元）
	是否用于自身生产经营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申请项目
	实际支付金额（万元）
	此次申请补贴

金额（万元）
	此次申请补贴业务笔数
	年度内是否申请过

（如有，请逐笔列明）
	累计已申请金额（年度上限50万元）

	贷款贴息

(按50%，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基础上加点不超过50BP)
	
	
	
	
	

	贷款银行意见
	情况属实。同意申请。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

	担保公司意见
	情况属实。同意申请。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

	申请企业承诺

	我公司承诺：所提交材料均真实有效、完整准确，不存在任何弄虚作假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如有弄虚作假或违反政策文件内容，本公司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单位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